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333號

上  訴  人  蘇信豪                                     

訴訟代理人  姜讚裕  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                   

訴訟代理人  林佑錩                   

            張家齊                   

            翁學謙                   

被 上訴 人  空軍第一修護補給大隊

代  表  人  李紀聖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4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空軍第一修護補給大隊（下稱第一修

補大隊）所屬品質標準訓練科一等士官長，於民國112年3月

4日凌晨2時44分許騎乘機車返家途中，行經○○市○區○○

街00號前遭警攔檢並實施酒測，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0.7毫克（下稱系爭酒駕行為，其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

第1項第1款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罪嫌，移經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3月14日112年度軍

偵字第84號予以緩起訴處分在案）。被上訴人第一修補大隊

為此於112年3月5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懲罰人評

會），依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軍懲法）第15條第12款及國

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國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

規定，決議予以上訴人大過2次之懲罰，並以112年3月6日空

一修大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懲罰處分）核定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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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空軍第一戰術戰鬥機聯隊（下稱空軍第一聯隊）隨即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

項第1款規定，於112年3月7日、同年月21日先後召開不適服

現役人事評審會及再審議人事評審會（下各稱不適服現役人

評會、再審議人評會），均決議上訴人不適服現役，乃報經

被上訴人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下稱空軍司令部）以112年3月

25日國空人勤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退伍處分）核

定上訴人不適服現役退伍，並自同年月26日零時生效。上訴

人不服系爭懲罰處分及系爭退伍處分（下合稱原處分），循

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244號判

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上訴人因前

開時地之系爭酒駕行為，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酒

後駕車之公共危險罪嫌且移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予以緩起訴

處分，有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所規定應受懲罰之違

失行為，而被上訴人適用之國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2目

規定及其附表2之1（即國軍官兵酒後駕駛交通工具懲罰參考

基準表）懲罰基準，符合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範意旨而無違

法律保留原則，召開之懲罰人評會亦有依軍懲法第8條第1項

規定斟酌上訴人品行、智識程度及行為之動機、手段、對領

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之危

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堪認系爭懲罰處分之裁量

適法，符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平等原則，難謂有違法情

事。㈡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所稱「不適服現役」，屬

於不確定法律概念(明文由人評會專責考核，法律亦有授

權)，人評會（含再審議人評會）所為判斷，具有高度屬人

性，當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本件經

核予上訴人系爭懲罰處分後，空軍第一聯隊即依法召開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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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現役人評會，該會議組成合於行為時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官

士官及士兵考評具體作法（下稱考評具體作法）規定，評審

委員且有就上訴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

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討論，

經上訴人到場陳述意見及其單位主官列席說明、備詢，與會

委員充分討論及表達意見後，始進行記名投票而決議上訴人

不適服現役；上訴人聲請再審議所召開之再審議人評會，同

樣有依法組成並充分討論後表決，且均係針對上訴人是否不

適服現役為審查，而非針對系爭懲罰處分單一行為為之，基

礎事實並無錯誤且認定理由具體明確，復無與本案無關事項

考量、或顯然違反一般公認價值標準，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

據以對上訴人核予系爭退伍處分，亦無違誤。㈢不適服現役

人評會之考評，著重在上訴人「前1年表現」，上訴人前1年

獎懲紀錄雖尚有記嘉獎3次，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訴訟代理

人亦有陳述並不代表即為表現非常良好，綜觀決議過程亦有

就上訴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

事實所發生影響等佐證事項審酌後，仍以上訴人身為資深士

官長，與同袍相處雖屬正常，但於工作方面並無特殊優秀表

現及功績，及上訴人因系爭酒駕行為顯見其法紀觀念淡薄，

無法為官兵表率，考量上訴人品德操守及部隊領導統御能

力，恐造成部分人員心存僥倖或仿效等，乃著眼於軍隊運作

及人力管理適合性而貫徹軍中之高標準審查，為落實軍紀兼

顧警惕效果而汰除上訴人，亦尚屬合理，並無上訴人主張之

判斷違法等語，而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 

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第一修補大隊所為系爭懲罰處分，係符

合相關規定，並無違法情事：

　　⒈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定：「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

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

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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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

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

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

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第13條規定：「士官懲罰之

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階。三、降級。四、記過。

五、罰薪。六、悔過。七、申誡。八、檢束。九、罰

勤。」第15條第12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

者，應受懲罰：……十二、無照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或服用

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第20條第1項規定：「記

過，分記過與記大過。」

　　⒉國防部為落實軍懲法意旨，強化國軍軍紀督察工作，以嚴

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

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的現代化優質國軍，按其特

殊性質及專業，依該法暨其施行細則、國防部組織法、國

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規

定，發布國軍風紀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及作為，

分門別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及違失行為態樣，供

國軍各單位據以執行，藉以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而其

中第24點針對酒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之違紀具體類型，除

區別因而肇事者係適用第2款第3目外，同款第1、2目則以

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之數值為準，就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

者，於同款第2目規定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

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人員核予記大過2次

處分。此區別具體違失態樣而為懲罰參考基準之規定，為

主管機關國防部依據職權，參照上開軍懲法第15條第12款

明文例示之違紀事由而訂定之行政規則，經核尚與立法目

的相合，並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為避免個案適用結果

有罪責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疑慮，倘已依軍懲法第8

條第1項規定事項為審酌，而就同法第13條分列之士官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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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種類依法為合義務裁量，亦難認構成裁量怠惰之違法。

　　

　　⒊本件原判決係依上訴人之電子兵籍資料、臺南地檢署112

年3月14日112年度軍偵字第84號緩起訴處分書等資料，先

認定上訴人確有系爭酒駕行為而有軍懲法第15條第12款規

定之應受懲罰違失行為，及上訴人斯時為志願役之一等士

官長，而有國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2目規定及該款附

表2之1之適用；其次，針對被上訴人第一修補大隊為作成

系爭懲罰處分而召開之懲罰人評會，原判決參採卷附懲罰

人評會會議紀錄，具體敘明：懲罰人評會已依軍懲法第8

條第1項規定，斟酌上訴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之動

機、手段、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違反義務

之程度、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核定

對其懲罰之種類及等級，故而為系爭懲罰處分裁量適法之

論斷，經核與卷內證據並無不合，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

驗法則之情事。且原判決參採前開緩起訴處分書，係為認

定系爭酒駕行為之證據資料，並非以之為懲罰人評會有審

酌、或應審酌之事證，此由前懲罰人評會於112年3月5日

召開，系爭懲罰處分於同年月6日作成之後，上訴人始於1

12年3月14日經緩起訴處分，亦可知上訴人是否經緩起訴

處分乙事，於系爭懲罰處分前既尚未發生，本無審酌之可

能，更未有何人評會須審酌系爭酒駕行為刑事罪責結果之

規定，自亦無違法可言。上訴人卻以懲罰人評會未及審酌

其有經緩起訴處分之事實，謂該判斷有出於資訊不完全或

錯誤事實之違法，並指摘原判決認定系爭懲罰處分適法應

有違誤云云，容屬誤解，並不可採。

　㈡原判決以被上訴人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懲罰後，

經人評會依法綜合考評其「不適服現役」，應有判斷餘地，

並肯認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所為系爭退伍處分，亦均符合規

定，難認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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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

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

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

考核不適服現役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

規定：「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

或單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

核定：……四、依第4款至第6款、第9款或第10款規定退

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準此，常備

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所隸屬軍事單位應

就其是否適服現役，召開人評會為綜合考評，經人評會決

議考評其不適服現役者，得由該軍事單位層報國防部或各

司令部核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之精良。

　　⒉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

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

評鑑，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質，

提升戰力，訂定發布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規定）。其第4

點第3款、第5點第2款第3目、第6點第1款、第3款及第7點

第1款分別依序規定：「四、具體作法：……㈢軍官、士

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

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評會考核不適服現

役者，予以退伍。……」「五、考評權責：……㈡各司令

部：……⒊……士官長，為少將以上編階主官（管）。」

「六、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於

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開人評會，

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管）、相關單位主管及職務

階級不低於受考人之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原則上

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3分之1。副主官（管）為人評會

之主席。……人評會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

席，以記名投票方式，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

評，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簽請權責主官（管）

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人：⒈考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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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⒉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⒊

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⒋其他佐證事項。……㈢經

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5點之考評權責，檢附相關資

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

兵現役作業。……」及「七、一般規定：㈠受考人對考評

結果不服者，得依第6點第1款收受考評結果送達之次日起

14日內，以書面申請再審議，並以1次為限。……」各該

規定乃國防部本於職權所訂定且未牴觸母法，亦未對人民

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

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考評常備士官是否適服現役時，自得

援為辦理之依據。而考評具體作法應考核之「不適服現役

」，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是否「適服現役」應從軍事組

織運作之順暢與軍隊人力資源管理之客觀目的出發，以取

向於未來之角度探究該軍士官是否適宜留在軍中以達成業

務之必要性與影響性。故人評會（含再審議人評會）針對

受考評人是否「適服現役」之判斷，具高度屬人性，考評

機關之決定具不可替代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基於權力

分立原則，應承認考評機關就此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

行政法院對其判斷當採較低密度之司法審查，不以自己之

判斷代替考評機關之判斷，只在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

法情事，包括：⒈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

訊。⒉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明顯錯誤。

⒊對法律概念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

上位規範。⒋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價值判斷標準。⒌

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的考量，亦即違反不當聯結之禁

止。⒍判斷是否違反法定正當程序。⒎作成判斷之行政機

關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權限。⒏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

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例外情

形時，才予撤銷或變更。

　　⒊原判決係依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之各該委員

編組表、簽到冊、會議紀錄及投票單等資料，認定各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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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會均有依法組成及按程序為考評決議；針對各該人評會

之審議情形，原判決亦敘明：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再審議

人評會，均有經上訴人到場陳述意見、其單位主官列席說

明、備詢，及與會委員並有分別針對上訴人考評前1年內

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

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予以討論及表達意見後，始進行記

名投票，表決結果均一致認定上訴人不適服現役；另亦再

分別敘明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再審議人評會全體委員表示

之各該意見等內容，及由委員發言內容整體觀察，故而認

定各該會議確已依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定之

事項綜合考評，並非針對系爭懲罰處分單一行為為之(原

判決第24頁第11行至第25頁第27行）。此為原審依調查證

據及辯論結果而依法確定之事實，經核與卷證相符，並無

違誤。是上訴意旨徒以各該會議紀錄有部分文字雷同，甚

或結論勢必相同之記載，遽行質疑各該決議當係主官決定

後，與會委員僅基於服從所作成，空言指摘原判決違法未

認定此情，涉有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或法治國家應遵守

之原理原則云云，顯屬一己之臆測，實不可取。

　　⒋上訴人雖又主張其111年度記嘉獎3次，人評會卻認為其無

特殊優良表現，違反陸海空軍獎勵條例第1條第1項、第11

條規定，原判決此部分認定亦有違法云云。按陸海空軍獎

勵條例第1條第1項固然規定：「陸、海、空軍現役軍人或

軍事機關、團體，著有功績、勞績，或學術技能特有專

長，應予獎勵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條例行之。」

另第11條則規定得核予記功嘉獎之事蹟，但該條例第2條

針對獎勵種類尚列有8款(包含：陸海空軍通用獎章、陸海

空軍褒狀、軍種獎章、優勝獎章、獎狀、記功、獎金、嘉

獎），嘉獎僅列為獎勵種類之一，上訴人111年度雖經記

嘉獎3次，惟仍須經整體綜合考評以決定上訴人是否不適

服現役。且此亦非事實之認定，而屬事實評價之範疇，本

件業經人評會就此與其他因素綜合考評後為上訴人「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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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現役」之判斷，且核無違誤，已如前述，自難認有上訴

論旨所稱違反前開規定或基於錯誤事實認定之違法。是原

判決此部分論斷，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亦無上訴人主張之

違法。

　㈢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

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

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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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333號
上  訴  人  蘇信豪                                      
訴訟代理人  姜讚裕  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                   
訴訟代理人  林佑錩                   
            張家齊                   
            翁學謙                   
被 上訴 人  空軍第一修護補給大隊
代  表  人  李紀聖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4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空軍第一修護補給大隊（下稱第一修補大隊）所屬品質標準訓練科一等士官長，於民國112年3月4日凌晨2時44分許騎乘機車返家途中，行經○○市○區○○街00號前遭警攔檢並實施酒測，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毫克（下稱系爭酒駕行為，其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罪嫌，移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3月14日112年度軍偵字第84號予以緩起訴處分在案）。被上訴人第一修補大隊為此於112年3月5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懲罰人評會），依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軍懲法）第15條第12款及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國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規定，決議予以上訴人大過2次之懲罰，並以112年3月6日空一修大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懲罰處分）核定上開懲罰。空軍第一戰術戰鬥機聯隊（下稱空軍第一聯隊）隨即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於112年3月7日、同年月21日先後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評審會及再審議人事評審會（下各稱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再審議人評會），均決議上訴人不適服現役，乃報經被上訴人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下稱空軍司令部）以112年3月25日國空人勤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退伍處分）核定上訴人不適服現役退伍，並自同年月26日零時生效。上訴人不服系爭懲罰處分及系爭退伍處分（下合稱原處分），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24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上訴人因前開時地之系爭酒駕行為，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罪嫌且移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予以緩起訴處分，有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所規定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而被上訴人適用之國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2目規定及其附表2之1（即國軍官兵酒後駕駛交通工具懲罰參考基準表）懲罰基準，符合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範意旨而無違法律保留原則，召開之懲罰人評會亦有依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定斟酌上訴人品行、智識程度及行為之動機、手段、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堪認系爭懲罰處分之裁量適法，符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平等原則，難謂有違法情事。㈡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所稱「不適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明文由人評會專責考核，法律亦有授權)，人評會（含再審議人評會）所為判斷，具有高度屬人性，當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本件經核予上訴人系爭懲罰處分後，空軍第一聯隊即依法召開不適服現役人評會，該會議組成合於行為時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考評具體作法（下稱考評具體作法）規定，評審委員且有就上訴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討論，經上訴人到場陳述意見及其單位主官列席說明、備詢，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及表達意見後，始進行記名投票而決議上訴人不適服現役；上訴人聲請再審議所召開之再審議人評會，同樣有依法組成並充分討論後表決，且均係針對上訴人是否不適服現役為審查，而非針對系爭懲罰處分單一行為為之，基礎事實並無錯誤且認定理由具體明確，復無與本案無關事項考量、或顯然違反一般公認價值標準，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據以對上訴人核予系爭退伍處分，亦無違誤。㈢不適服現役人評會之考評，著重在上訴人「前1年表現」，上訴人前1年獎懲紀錄雖尚有記嘉獎3次，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訴訟代理人亦有陳述並不代表即為表現非常良好，綜觀決議過程亦有就上訴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所發生影響等佐證事項審酌後，仍以上訴人身為資深士官長，與同袍相處雖屬正常，但於工作方面並無特殊優秀表現及功績，及上訴人因系爭酒駕行為顯見其法紀觀念淡薄，無法為官兵表率，考量上訴人品德操守及部隊領導統御能力，恐造成部分人員心存僥倖或仿效等，乃著眼於軍隊運作及人力管理適合性而貫徹軍中之高標準審查，為落實軍紀兼顧警惕效果而汰除上訴人，亦尚屬合理，並無上訴人主張之判斷違法等語，而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  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第一修補大隊所為系爭懲罰處分，係符合相關規定，並無違法情事：
　　⒈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定：「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第13條規定：「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階。三、降級。四、記過。五、罰薪。六、悔過。七、申誡。八、檢束。九、罰勤。」第15條第12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十二、無照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或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第20條第1項規定：「記過，分記過與記大過。」
　　⒉國防部為落實軍懲法意旨，強化國軍軍紀督察工作，以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的現代化優質國軍，按其特殊性質及專業，依該法暨其施行細則、國防部組織法、國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規定，發布國軍風紀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及作為，分門別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及違失行為態樣，供國軍各單位據以執行，藉以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而其中第24點針對酒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之違紀具體類型，除區別因而肇事者係適用第2款第3目外，同款第1、2目則以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之數值為準，就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者，於同款第2目規定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人員核予記大過2次處分。此區別具體違失態樣而為懲罰參考基準之規定，為主管機關國防部依據職權，參照上開軍懲法第15條第12款明文例示之違紀事由而訂定之行政規則，經核尚與立法目的相合，並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為避免個案適用結果有罪責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疑慮，倘已依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事項為審酌，而就同法第13條分列之士官懲罰種類依法為合義務裁量，亦難認構成裁量怠惰之違法。　　
　　⒊本件原判決係依上訴人之電子兵籍資料、臺南地檢署112年3月14日112年度軍偵字第84號緩起訴處分書等資料，先認定上訴人確有系爭酒駕行為而有軍懲法第15條第12款規定之應受懲罰違失行為，及上訴人斯時為志願役之一等士官長，而有國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2目規定及該款附表2之1之適用；其次，針對被上訴人第一修補大隊為作成系爭懲罰處分而召開之懲罰人評會，原判決參採卷附懲罰人評會會議紀錄，具體敘明：懲罰人評會已依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定，斟酌上訴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之動機、手段、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核定對其懲罰之種類及等級，故而為系爭懲罰處分裁量適法之論斷，經核與卷內證據並無不合，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之情事。且原判決參採前開緩起訴處分書，係為認定系爭酒駕行為之證據資料，並非以之為懲罰人評會有審酌、或應審酌之事證，此由前懲罰人評會於112年3月5日召開，系爭懲罰處分於同年月6日作成之後，上訴人始於112年3月14日經緩起訴處分，亦可知上訴人是否經緩起訴處分乙事，於系爭懲罰處分前既尚未發生，本無審酌之可能，更未有何人評會須審酌系爭酒駕行為刑事罪責結果之規定，自亦無違法可言。上訴人卻以懲罰人評會未及審酌其有經緩起訴處分之事實，謂該判斷有出於資訊不完全或錯誤事實之違法，並指摘原判決認定系爭懲罰處分適法應有違誤云云，容屬誤解，並不可採。
　㈡原判決以被上訴人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懲罰後，經人評會依法綜合考評其「不適服現役」，應有判斷餘地，並肯認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所為系爭退伍處分，亦均符合規定，難認違法：
　　⒈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四、依第4款至第6款、第9款或第10款規定退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準此，常備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所隸屬軍事單位應就其是否適服現役，召開人評會為綜合考評，經人評會決議考評其不適服現役者，得由該軍事單位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之精良。
　　⒉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質，提升戰力，訂定發布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規定）。其第4點第3款、第5點第2款第3目、第6點第1款、第3款及第7點第1款分別依序規定：「四、具體作法：……㈢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評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五、考評權責：……㈡各司令部：……⒊……士官長，為少將以上編階主官（管）。」「六、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開人評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管）、相關單位主管及職務階級不低於受考人之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原則上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3分之1。副主官（管）為人評會之主席。……人評會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以記名投票方式，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簽請權責主官（管）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人：⒈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⒉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⒊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⒋其他佐證事項。……㈢經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5點之考評權責，檢附相關資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作業。……」及「七、一般規定：㈠受考人對考評結果不服者，得依第6點第1款收受考評結果送達之次日起14日內，以書面申請再審議，並以1次為限。……」各該規定乃國防部本於職權所訂定且未牴觸母法，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考評常備士官是否適服現役時，自得援為辦理之依據。而考評具體作法應考核之「不適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是否「適服現役」應從軍事組織運作之順暢與軍隊人力資源管理之客觀目的出發，以取向於未來之角度探究該軍士官是否適宜留在軍中以達成業務之必要性與影響性。故人評會（含再審議人評會）針對受考評人是否「適服現役」之判斷，具高度屬人性，考評機關之決定具不可替代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基於權力分立原則，應承認考評機關就此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當採較低密度之司法審查，不以自己之判斷代替考評機關之判斷，只在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包括：⒈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⒉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明顯錯誤。⒊對法律概念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⒋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價值判斷標準。⒌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的考量，亦即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⒍判斷是否違反法定正當程序。⒎作成判斷之行政機關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權限。⒏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例外情形時，才予撤銷或變更。
　　⒊原判決係依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之各該委員編組表、簽到冊、會議紀錄及投票單等資料，認定各該人評會均有依法組成及按程序為考評決議；針對各該人評會之審議情形，原判決亦敘明：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均有經上訴人到場陳述意見、其單位主官列席說明、備詢，及與會委員並有分別針對上訴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予以討論及表達意見後，始進行記名投票，表決結果均一致認定上訴人不適服現役；另亦再分別敘明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再審議人評會全體委員表示之各該意見等內容，及由委員發言內容整體觀察，故而認定各該會議確已依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定之事項綜合考評，並非針對系爭懲罰處分單一行為為之(原判決第24頁第11行至第25頁第27行）。此為原審依調查證據及辯論結果而依法確定之事實，經核與卷證相符，並無違誤。是上訴意旨徒以各該會議紀錄有部分文字雷同，甚或結論勢必相同之記載，遽行質疑各該決議當係主官決定後，與會委員僅基於服從所作成，空言指摘原判決違法未認定此情，涉有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或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云云，顯屬一己之臆測，實不可取。
　　⒋上訴人雖又主張其111年度記嘉獎3次，人評會卻認為其無特殊優良表現，違反陸海空軍獎勵條例第1條第1項、第11條規定，原判決此部分認定亦有違法云云。按陸海空軍獎勵條例第1條第1項固然規定：「陸、海、空軍現役軍人或軍事機關、團體，著有功績、勞績，或學術技能特有專長，應予獎勵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條例行之。」另第11條則規定得核予記功嘉獎之事蹟，但該條例第2條針對獎勵種類尚列有8款(包含：陸海空軍通用獎章、陸海空軍褒狀、軍種獎章、優勝獎章、獎狀、記功、獎金、嘉獎），嘉獎僅列為獎勵種類之一，上訴人111年度雖經記嘉獎3次，惟仍須經整體綜合考評以決定上訴人是否不適服現役。且此亦非事實之認定，而屬事實評價之範疇，本件業經人評會就此與其他因素綜合考評後為上訴人「不適服現役」之判斷，且核無違誤，已如前述，自難認有上訴論旨所稱違反前開規定或基於錯誤事實認定之違法。是原判決此部分論斷，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亦無上訴人主張之違法。
　㈢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333號
上  訴  人  蘇信豪                                      
訴訟代理人  姜讚裕  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                   
訴訟代理人  林佑錩                   
            張家齊                   
            翁學謙                   
被 上訴 人  空軍第一修護補給大隊
代  表  人  李紀聖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4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空軍第一修護補給大隊（下稱第一修
    補大隊）所屬品質標準訓練科一等士官長，於民國112年3月
    4日凌晨2時44分許騎乘機車返家途中，行經○○市○區○○街00
    號前遭警攔檢並實施酒測，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7毫克（下稱系爭酒駕行為，其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
    第1款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罪嫌，移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3月14日112年度軍偵字第84
    號予以緩起訴處分在案）。被上訴人第一修補大隊為此於11
    2年3月5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懲罰人評會），依陸
    海空軍懲罰法（下稱軍懲法）第15條第12款及國軍軍風紀維
    護實施規定（下稱國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規定，決議
    予以上訴人大過2次之懲罰，並以112年3月6日空一修大字第
    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懲罰處分）核定上開懲罰。空軍
    第一戰術戰鬥機聯隊（下稱空軍第一聯隊）隨即依陸海空軍
    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於112年3月7日、同年月21日先後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評
    審會及再審議人事評審會（下各稱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再審
    議人評會），均決議上訴人不適服現役，乃報經被上訴人國
    防部空軍司令部（下稱空軍司令部）以112年3月25日國空人
    勤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退伍處分）核定上訴人不
    適服現役退伍，並自同年月26日零時生效。上訴人不服系爭
    懲罰處分及系爭退伍處分（下合稱原處分），循序提起本件
    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高雄高等
    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244號判決（下稱原
    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上訴人因前
    開時地之系爭酒駕行為，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酒
    後駕車之公共危險罪嫌且移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予以緩起訴
    處分，有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所規定應受懲罰之違
    失行為，而被上訴人適用之國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2目
    規定及其附表2之1（即國軍官兵酒後駕駛交通工具懲罰參考
    基準表）懲罰基準，符合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範意旨而無違
    法律保留原則，召開之懲罰人評會亦有依軍懲法第8條第1項
    規定斟酌上訴人品行、智識程度及行為之動機、手段、對領
    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之危
    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堪認系爭懲罰處分之裁量
    適法，符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平等原則，難謂有違法情事
    。㈡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所稱「不適服現役」，屬於
    不確定法律概念(明文由人評會專責考核，法律亦有授權)，
    人評會（含再審議人評會）所為判斷，具有高度屬人性，當
    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本件經核予上
    訴人系爭懲罰處分後，空軍第一聯隊即依法召開不適服現役
    人評會，該會議組成合於行為時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
    士兵考評具體作法（下稱考評具體作法）規定，評審委員且
    有就上訴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
    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討論，經上訴
    人到場陳述意見及其單位主官列席說明、備詢，與會委員充
    分討論及表達意見後，始進行記名投票而決議上訴人不適服
    現役；上訴人聲請再審議所召開之再審議人評會，同樣有依
    法組成並充分討論後表決，且均係針對上訴人是否不適服現
    役為審查，而非針對系爭懲罰處分單一行為為之，基礎事實
    並無錯誤且認定理由具體明確，復無與本案無關事項考量、
    或顯然違反一般公認價值標準，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據以對
    上訴人核予系爭退伍處分，亦無違誤。㈢不適服現役人評會
    之考評，著重在上訴人「前1年表現」，上訴人前1年獎懲紀
    錄雖尚有記嘉獎3次，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訴訟代理人亦有
    陳述並不代表即為表現非常良好，綜觀決議過程亦有就上訴
    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所
    發生影響等佐證事項審酌後，仍以上訴人身為資深士官長，
    與同袍相處雖屬正常，但於工作方面並無特殊優秀表現及功
    績，及上訴人因系爭酒駕行為顯見其法紀觀念淡薄，無法為
    官兵表率，考量上訴人品德操守及部隊領導統御能力，恐造
    成部分人員心存僥倖或仿效等，乃著眼於軍隊運作及人力管
    理適合性而貫徹軍中之高標準審查，為落實軍紀兼顧警惕效
    果而汰除上訴人，亦尚屬合理，並無上訴人主張之判斷違法
    等語，而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  
    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第一修補大隊所為系爭懲罰處分，係符
    合相關規定，並無違法情事：
　　⒈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定：「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
      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
      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
      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
      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
      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
      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第13條規定：「士官懲罰之
      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階。三、降級。四、記過。
      五、罰薪。六、悔過。七、申誡。八、檢束。九、罰勤。
      」第15條第12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
      受懲罰：……十二、無照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或服用酒類而違
      法駕駛交通工具。」第20條第1項規定：「記過，分記過
      與記大過。」
　　⒉國防部為落實軍懲法意旨，強化國軍軍紀督察工作，以嚴
      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
      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的現代化優質國軍，按其特
      殊性質及專業，依該法暨其施行細則、國防部組織法、國
      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規定
      ，發布國軍風紀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及作為，分
      門別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及違失行為態樣，供國
      軍各單位據以執行，藉以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而其中
      第24點針對酒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之違紀具體類型，除區
      別因而肇事者係適用第2款第3目外，同款第1、2目則以吐
      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之數值為準，就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者，
      於同款第2目規定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
      ，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人員核予記大過2次處分
      。此區別具體違失態樣而為懲罰參考基準之規定，為主管
      機關國防部依據職權，參照上開軍懲法第15條第12款明文
      例示之違紀事由而訂定之行政規則，經核尚與立法目的相
      合，並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為避免個案適用結果有罪
      責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疑慮，倘已依軍懲法第8條第1
      項規定事項為審酌，而就同法第13條分列之士官懲罰種類
      依法為合義務裁量，亦難認構成裁量怠惰之違法。　　
　　⒊本件原判決係依上訴人之電子兵籍資料、臺南地檢署112年
      3月14日112年度軍偵字第84號緩起訴處分書等資料，先認
      定上訴人確有系爭酒駕行為而有軍懲法第15條第12款規定
      之應受懲罰違失行為，及上訴人斯時為志願役之一等士官
      長，而有國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2目規定及該款附表
      2之1之適用；其次，針對被上訴人第一修補大隊為作成系
      爭懲罰處分而召開之懲罰人評會，原判決參採卷附懲罰人
      評會會議紀錄，具體敘明：懲罰人評會已依軍懲法第8條
      第1項規定，斟酌上訴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之動機
      、手段、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違反義務之
      程度、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核定對
      其懲罰之種類及等級，故而為系爭懲罰處分裁量適法之論
      斷，經核與卷內證據並無不合，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
      法則之情事。且原判決參採前開緩起訴處分書，係為認定
      系爭酒駕行為之證據資料，並非以之為懲罰人評會有審酌
      、或應審酌之事證，此由前懲罰人評會於112年3月5日召
      開，系爭懲罰處分於同年月6日作成之後，上訴人始於112
      年3月14日經緩起訴處分，亦可知上訴人是否經緩起訴處
      分乙事，於系爭懲罰處分前既尚未發生，本無審酌之可能
      ，更未有何人評會須審酌系爭酒駕行為刑事罪責結果之規
      定，自亦無違法可言。上訴人卻以懲罰人評會未及審酌其
      有經緩起訴處分之事實，謂該判斷有出於資訊不完全或錯
      誤事實之違法，並指摘原判決認定系爭懲罰處分適法應有
      違誤云云，容屬誤解，並不可採。
　㈡原判決以被上訴人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懲罰後，
    經人評會依法綜合考評其「不適服現役」，應有判斷餘地，
    並肯認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所為系爭退伍處分，亦均符合規
    定，難認違法：
　　⒈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以
      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
      不適服現役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
      ：「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
      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
      ：……四、依第4款至第6款、第9款或第10款規定退伍者，
      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準此，常備士官因個
      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所隸屬軍事單位應就其是否
      適服現役，召開人評會為綜合考評，經人評會決議考評其
      不適服現役者，得由該軍事單位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
      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之精良。
　　⒉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
      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
      評鑑，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質，
      提升戰力，訂定發布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規定）。其第4
      點第3款、第5點第2款第3目、第6點第1款、第3款及第7點
      第1款分別依序規定：「四、具體作法：……㈢軍官、士官依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因個人
      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評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
      予以退伍。……」「五、考評權責：……㈡各司令部：……⒊……士
      官長，為少將以上編階主官（管）。」「六、考評程序：
      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
      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開人評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
      屬副主官（管）、相關單位主管及職務階級不低於受考人
      之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原則上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少於3分之1。副主官（管）為人評會之主席。……人評會
      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以記名投票方式，
      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行之……，簽請權責主官（管）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
      示規定，送達受考人：⒈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
      ⒉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⒊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
      ⒋其他佐證事項。……㈢經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5點之
      考評權責，檢附相關資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
      、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作業。……」及「七、一般規
      定：㈠受考人對考評結果不服者，得依第6點第1款收受考
      評結果送達之次日起14日內，以書面申請再審議，並以1
      次為限。……」各該規定乃國防部本於職權所訂定且未牴觸
      母法，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法
      律保留原則無違，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考評常備士官是否
      適服現役時，自得援為辦理之依據。而考評具體作法應考
      核之「不適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是否「適服
      現役」應從軍事組織運作之順暢與軍隊人力資源管理之客
      觀目的出發，以取向於未來之角度探究該軍士官是否適宜
      留在軍中以達成業務之必要性與影響性。故人評會（含再
      審議人評會）針對受考評人是否「適服現役」之判斷，具
      高度屬人性，考評機關之決定具不可替代性及法律授權之
      專屬性，基於權力分立原則，應承認考評機關就此事項之
      決定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當採較低密度之司法
      審查，不以自己之判斷代替考評機關之判斷，只在判斷有
      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包括：⒈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
      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⒉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
      攝有無明顯錯誤。⒊對法律概念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
      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⒋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
      價值判斷標準。⒌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的考量，亦即
      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⒍判斷是否違反法定正當程序。⒎作
      成判斷之行政機關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權限。⒏判斷是
      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
      益原則等例外情形時，才予撤銷或變更。
　　⒊原判決係依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之各該委員
      編組表、簽到冊、會議紀錄及投票單等資料，認定各該人
      評會均有依法組成及按程序為考評決議；針對各該人評會
      之審議情形，原判決亦敘明：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再審議
      人評會，均有經上訴人到場陳述意見、其單位主官列席說
      明、備詢，及與會委員並有分別針對上訴人考評前1年內
      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
      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予以討論及表達意見後，始進行記
      名投票，表決結果均一致認定上訴人不適服現役；另亦再
      分別敘明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再審議人評會全體委員表示
      之各該意見等內容，及由委員發言內容整體觀察，故而認
      定各該會議確已依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定之
      事項綜合考評，並非針對系爭懲罰處分單一行為為之(原
      判決第24頁第11行至第25頁第27行）。此為原審依調查證
      據及辯論結果而依法確定之事實，經核與卷證相符，並無
      違誤。是上訴意旨徒以各該會議紀錄有部分文字雷同，甚
      或結論勢必相同之記載，遽行質疑各該決議當係主官決定
      後，與會委員僅基於服從所作成，空言指摘原判決違法未
      認定此情，涉有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或法治國家應遵守
      之原理原則云云，顯屬一己之臆測，實不可取。
　　⒋上訴人雖又主張其111年度記嘉獎3次，人評會卻認為其無
      特殊優良表現，違反陸海空軍獎勵條例第1條第1項、第11
      條規定，原判決此部分認定亦有違法云云。按陸海空軍獎
      勵條例第1條第1項固然規定：「陸、海、空軍現役軍人或
      軍事機關、團體，著有功績、勞績，或學術技能特有專長
      ，應予獎勵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條例行之。」另
      第11條則規定得核予記功嘉獎之事蹟，但該條例第2條針
      對獎勵種類尚列有8款(包含：陸海空軍通用獎章、陸海空
      軍褒狀、軍種獎章、優勝獎章、獎狀、記功、獎金、嘉獎
      ），嘉獎僅列為獎勵種類之一，上訴人111年度雖經記嘉
      獎3次，惟仍須經整體綜合考評以決定上訴人是否不適服
      現役。且此亦非事實之認定，而屬事實評價之範疇，本件
      業經人評會就此與其他因素綜合考評後為上訴人「不適服
      現役」之判斷，且核無違誤，已如前述，自難認有上訴論
      旨所稱違反前開規定或基於錯誤事實認定之違法。是原判
      決此部分論斷，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亦無上訴人主張之違
      法。
　㈢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
    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
    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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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333號
上  訴  人  蘇信豪                                      
訴訟代理人  姜讚裕  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                   
訴訟代理人  林佑錩                   
            張家齊                   
            翁學謙                   
被 上訴 人  空軍第一修護補給大隊
代  表  人  李紀聖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4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空軍第一修護補給大隊（下稱第一修補大隊）所屬品質標準訓練科一等士官長，於民國112年3月4日凌晨2時44分許騎乘機車返家途中，行經○○市○區○○街00號前遭警攔檢並實施酒測，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毫克（下稱系爭酒駕行為，其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罪嫌，移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3月14日112年度軍偵字第84號予以緩起訴處分在案）。被上訴人第一修補大隊為此於112年3月5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懲罰人評會），依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軍懲法）第15條第12款及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國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規定，決議予以上訴人大過2次之懲罰，並以112年3月6日空一修大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懲罰處分）核定上開懲罰。空軍第一戰術戰鬥機聯隊（下稱空軍第一聯隊）隨即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於112年3月7日、同年月21日先後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評審會及再審議人事評審會（下各稱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再審議人評會），均決議上訴人不適服現役，乃報經被上訴人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下稱空軍司令部）以112年3月25日國空人勤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退伍處分）核定上訴人不適服現役退伍，並自同年月26日零時生效。上訴人不服系爭懲罰處分及系爭退伍處分（下合稱原處分），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24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上訴人因前開時地之系爭酒駕行為，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罪嫌且移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予以緩起訴處分，有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所規定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而被上訴人適用之國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2目規定及其附表2之1（即國軍官兵酒後駕駛交通工具懲罰參考基準表）懲罰基準，符合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範意旨而無違法律保留原則，召開之懲罰人評會亦有依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定斟酌上訴人品行、智識程度及行為之動機、手段、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堪認系爭懲罰處分之裁量適法，符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平等原則，難謂有違法情事。㈡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所稱「不適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明文由人評會專責考核，法律亦有授權)，人評會（含再審議人評會）所為判斷，具有高度屬人性，當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本件經核予上訴人系爭懲罰處分後，空軍第一聯隊即依法召開不適服現役人評會，該會議組成合於行為時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考評具體作法（下稱考評具體作法）規定，評審委員且有就上訴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討論，經上訴人到場陳述意見及其單位主官列席說明、備詢，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及表達意見後，始進行記名投票而決議上訴人不適服現役；上訴人聲請再審議所召開之再審議人評會，同樣有依法組成並充分討論後表決，且均係針對上訴人是否不適服現役為審查，而非針對系爭懲罰處分單一行為為之，基礎事實並無錯誤且認定理由具體明確，復無與本案無關事項考量、或顯然違反一般公認價值標準，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據以對上訴人核予系爭退伍處分，亦無違誤。㈢不適服現役人評會之考評，著重在上訴人「前1年表現」，上訴人前1年獎懲紀錄雖尚有記嘉獎3次，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訴訟代理人亦有陳述並不代表即為表現非常良好，綜觀決議過程亦有就上訴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所發生影響等佐證事項審酌後，仍以上訴人身為資深士官長，與同袍相處雖屬正常，但於工作方面並無特殊優秀表現及功績，及上訴人因系爭酒駕行為顯見其法紀觀念淡薄，無法為官兵表率，考量上訴人品德操守及部隊領導統御能力，恐造成部分人員心存僥倖或仿效等，乃著眼於軍隊運作及人力管理適合性而貫徹軍中之高標準審查，為落實軍紀兼顧警惕效果而汰除上訴人，亦尚屬合理，並無上訴人主張之判斷違法等語，而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  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第一修補大隊所為系爭懲罰處分，係符合相關規定，並無違法情事：
　　⒈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定：「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第13條規定：「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階。三、降級。四、記過。五、罰薪。六、悔過。七、申誡。八、檢束。九、罰勤。」第15條第12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十二、無照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或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第20條第1項規定：「記過，分記過與記大過。」
　　⒉國防部為落實軍懲法意旨，強化國軍軍紀督察工作，以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的現代化優質國軍，按其特殊性質及專業，依該法暨其施行細則、國防部組織法、國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規定，發布國軍風紀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及作為，分門別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及違失行為態樣，供國軍各單位據以執行，藉以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而其中第24點針對酒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之違紀具體類型，除區別因而肇事者係適用第2款第3目外，同款第1、2目則以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之數值為準，就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者，於同款第2目規定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人員核予記大過2次處分。此區別具體違失態樣而為懲罰參考基準之規定，為主管機關國防部依據職權，參照上開軍懲法第15條第12款明文例示之違紀事由而訂定之行政規則，經核尚與立法目的相合，並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為避免個案適用結果有罪責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疑慮，倘已依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事項為審酌，而就同法第13條分列之士官懲罰種類依法為合義務裁量，亦難認構成裁量怠惰之違法。　　
　　⒊本件原判決係依上訴人之電子兵籍資料、臺南地檢署112年3月14日112年度軍偵字第84號緩起訴處分書等資料，先認定上訴人確有系爭酒駕行為而有軍懲法第15條第12款規定之應受懲罰違失行為，及上訴人斯時為志願役之一等士官長，而有國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2目規定及該款附表2之1之適用；其次，針對被上訴人第一修補大隊為作成系爭懲罰處分而召開之懲罰人評會，原判決參採卷附懲罰人評會會議紀錄，具體敘明：懲罰人評會已依軍懲法第8條第1項規定，斟酌上訴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之動機、手段、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核定對其懲罰之種類及等級，故而為系爭懲罰處分裁量適法之論斷，經核與卷內證據並無不合，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之情事。且原判決參採前開緩起訴處分書，係為認定系爭酒駕行為之證據資料，並非以之為懲罰人評會有審酌、或應審酌之事證，此由前懲罰人評會於112年3月5日召開，系爭懲罰處分於同年月6日作成之後，上訴人始於112年3月14日經緩起訴處分，亦可知上訴人是否經緩起訴處分乙事，於系爭懲罰處分前既尚未發生，本無審酌之可能，更未有何人評會須審酌系爭酒駕行為刑事罪責結果之規定，自亦無違法可言。上訴人卻以懲罰人評會未及審酌其有經緩起訴處分之事實，謂該判斷有出於資訊不完全或錯誤事實之違法，並指摘原判決認定系爭懲罰處分適法應有違誤云云，容屬誤解，並不可採。
　㈡原判決以被上訴人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懲罰後，經人評會依法綜合考評其「不適服現役」，應有判斷餘地，並肯認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所為系爭退伍處分，亦均符合規定，難認違法：
　　⒈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四、依第4款至第6款、第9款或第10款規定退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準此，常備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所隸屬軍事單位應就其是否適服現役，召開人評會為綜合考評，經人評會決議考評其不適服現役者，得由該軍事單位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之精良。
　　⒉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質，提升戰力，訂定發布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規定）。其第4點第3款、第5點第2款第3目、第6點第1款、第3款及第7點第1款分別依序規定：「四、具體作法：……㈢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評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五、考評權責：……㈡各司令部：……⒊……士官長，為少將以上編階主官（管）。」「六、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開人評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管）、相關單位主管及職務階級不低於受考人之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原則上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3分之1。副主官（管）為人評會之主席。……人評會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以記名投票方式，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簽請權責主官（管）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人：⒈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⒉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⒊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⒋其他佐證事項。……㈢經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5點之考評權責，檢附相關資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作業。……」及「七、一般規定：㈠受考人對考評結果不服者，得依第6點第1款收受考評結果送達之次日起14日內，以書面申請再審議，並以1次為限。……」各該規定乃國防部本於職權所訂定且未牴觸母法，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被上訴人空軍司令部考評常備士官是否適服現役時，自得援為辦理之依據。而考評具體作法應考核之「不適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是否「適服現役」應從軍事組織運作之順暢與軍隊人力資源管理之客觀目的出發，以取向於未來之角度探究該軍士官是否適宜留在軍中以達成業務之必要性與影響性。故人評會（含再審議人評會）針對受考評人是否「適服現役」之判斷，具高度屬人性，考評機關之決定具不可替代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基於權力分立原則，應承認考評機關就此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當採較低密度之司法審查，不以自己之判斷代替考評機關之判斷，只在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包括：⒈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⒉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明顯錯誤。⒊對法律概念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⒋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價值判斷標準。⒌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的考量，亦即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⒍判斷是否違反法定正當程序。⒎作成判斷之行政機關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權限。⒏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例外情形時，才予撤銷或變更。
　　⒊原判決係依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之各該委員編組表、簽到冊、會議紀錄及投票單等資料，認定各該人評會均有依法組成及按程序為考評決議；針對各該人評會之審議情形，原判決亦敘明：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均有經上訴人到場陳述意見、其單位主官列席說明、備詢，及與會委員並有分別針對上訴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予以討論及表達意見後，始進行記名投票，表決結果均一致認定上訴人不適服現役；另亦再分別敘明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再審議人評會全體委員表示之各該意見等內容，及由委員發言內容整體觀察，故而認定各該會議確已依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定之事項綜合考評，並非針對系爭懲罰處分單一行為為之(原判決第24頁第11行至第25頁第27行）。此為原審依調查證據及辯論結果而依法確定之事實，經核與卷證相符，並無違誤。是上訴意旨徒以各該會議紀錄有部分文字雷同，甚或結論勢必相同之記載，遽行質疑各該決議當係主官決定後，與會委員僅基於服從所作成，空言指摘原判決違法未認定此情，涉有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或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云云，顯屬一己之臆測，實不可取。
　　⒋上訴人雖又主張其111年度記嘉獎3次，人評會卻認為其無特殊優良表現，違反陸海空軍獎勵條例第1條第1項、第11條規定，原判決此部分認定亦有違法云云。按陸海空軍獎勵條例第1條第1項固然規定：「陸、海、空軍現役軍人或軍事機關、團體，著有功績、勞績，或學術技能特有專長，應予獎勵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條例行之。」另第11條則規定得核予記功嘉獎之事蹟，但該條例第2條針對獎勵種類尚列有8款(包含：陸海空軍通用獎章、陸海空軍褒狀、軍種獎章、優勝獎章、獎狀、記功、獎金、嘉獎），嘉獎僅列為獎勵種類之一，上訴人111年度雖經記嘉獎3次，惟仍須經整體綜合考評以決定上訴人是否不適服現役。且此亦非事實之認定，而屬事實評價之範疇，本件業經人評會就此與其他因素綜合考評後為上訴人「不適服現役」之判斷，且核無違誤，已如前述，自難認有上訴論旨所稱違反前開規定或基於錯誤事實認定之違法。是原判決此部分論斷，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亦無上訴人主張之違法。
　㈢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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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